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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洋華光電勞工今日至行政院陳情一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對此深表重視，並將依行政院指示儘速責成相關單位妥處。

勞委會表示洋華光電員工曾於3月15日及3月17日至該會就相關勞資爭議進行溝通及陳情，經詳加了解後，勞委會隨即提出說明：有關違反勞動相關法令部分除將轉請主管機關桃園縣政府勞動及人力資源處查明外，另請工會將違反勞動條件事證儘速送交該會後，將責成北區勞動檢查所派員檢查。對於被解僱勞工如需提起民事訴訟，將協助依該會勞工訴訟立即扶助專案申請訴訟扶助。

本案經勞委會協調桃園縣政府勞動及人力資源處分別於3月17日下午及3月25日上午邀集勞資雙方進行調處，惟未能達成共識。

勞委會表示已再三向洋華光電產業工會表達請工會儘速提出資方違法之事證，該會將依法處理，惟迄今尚未收到相關事證。本日洋華光電產業工會赴行政院所送之陳情書，勞委會將就主管部分逕交相關單位依法查處。
	承辦單位：勞資關係處
	勞委會網址：www.cl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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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主（標）題：洋華光電勞資爭議，勞委會將繼續依法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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